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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高庆寿、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钱静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孟军梅声明：保证季

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6,804,205,194.66 1,505,278,280.22 352.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4,780,094,391.43 777,994,070.43 514.41%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923,884,837.04 294.70% 1,146,753,523.60 160.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39,844,945.91 365.00% 34,960,026.41 1,028.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31,516,026.67 265.90% 26,195,570.16 840.8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67,101,564.37 -56.34% -40,515,601.05 -34.5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14 363.96% 0.0804 1,032.3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14 363.96% 0.0804 1,032.3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36% 4.25% 4.43% 4.03%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80,839.55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

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9,058,542.42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0,542.63

减：所得税影响额 244,345.62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556.37

合计 8,764,456.25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

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

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

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3,43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国创高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3.54% 188,131,600 质押 75,916,500

湖北长兴物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55% 24,000,000

珠海安赐共创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企

业（有限合伙）－安赐阳光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4.90% 21,155,755

钟俊 境内自然人 3.33% 14,400,000

林智权 境内自然人 0.74% 3,195,500

项家胜 境内自然人 0.55% 2,364,90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二组合 其他 0.46% 1,999,979

陈兵 境内自然人 0.28% 1,203,000

廖洪浩 境内自然人 0.28% 1,193,900

陆慧峰 境内自然人 0.24% 1,054,90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国创高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188,131,600 人民币普通股 188,131,600

湖北长兴物资有限公司 24,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4,000,000

珠海安赐共创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企业

（有限合伙）－安赐阳光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21,155,755 人民币普通股 21,155,755

钟俊 14,4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4,400,000

林智权 3,195,500 人民币普通股 3,195,500

项家胜 2,364,900 人民币普通股 2,364,90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二组合 1,999,979 人民币普通股 1,999,979

陈兵 1,203,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03,000

廖洪浩 1,193,900 人民币普通股 1,193,900

陆慧峰 1,054,900 人民币普通股 1,054,9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国创高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与湖北长兴物资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为一致行动

人，未知公司前十名股东中其它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情况说明（如有）

自然人股东林智权通过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股3,195,500

股； 自然人股东项家胜通过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股2,364,900

股；自然人股东陈兵通过申万宏源西部证券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股1,203,000

股；自然人股东陆慧峰通过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股150,800股。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报告期内，公司股东钟俊进行了约定购回交易。

报告期内约定购回初始交易（证券公司约定购回账户名称为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购回专用账

户）所涉及的本公司股份数量为9,900,00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2.29%；报告期内约定购回交易所涉及的

本公司股份数量为9,900,00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2.29%；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股东钟俊合计持有公司股

份14,400,00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3.33%。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报表项目

期末余额

（或本期金额）

年初余额

（或上年金额）

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1,051,909,028.69 298,989,030.23 251.82%

本期收到募集资金及将深圳云房纳入合并报表

范围

应收票据 36,344,547.78 107,887,194.08 -66.31% 应收票据到期承兑

应收账款 474,274,852.32 322,180,844.39 47.21% 本期将深圳云房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预付款项 587,645,529.49 42,694,988.90 1276.38% 为正在或将要执行的合同预付材料采购款增加

应收利息 25,782,266.00 13,227,766.00 94.91% 尚泽小贷公司发放贷款产生的应收利息增加

应收股利 721,868.35 - 100.00% 本期将深圳云房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其他应收款 107,925,664.39 24,316,939.31 343.83% 本期将深圳云房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存货 247,708,067.61 59,251,235.27 318.06% 采购增加及将深圳云房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其他流动资产 95,509,821.55 8,037,002.65 1088.38% 本期将深圳云房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固定资产 173,346,145.27 124,981,936.04 38.70% 本期将深圳云房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无形资产 181,764,517.84 24,971,664.76 627.88% 本期将深圳云房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商誉 3,218,945,390.74 - 100.00% 溢价收购深圳云房100%?权

长期待摊费用 80,453,967.29 94,858.20 84714.98% 本期将深圳云房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短期借款 538,600,000.00 146,000,000.00 268.90% 借款增加及将深圳云房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应付票据 438,769,000.00 33,500,000.00 1209.76% 采用应付票据方式结算增加

应付账款 364,186,473.74 87,851,527.15 314.55%

货款尚未到期结算及将深圳云房纳入合并报表

范围

预收账款 188,293,556.98 9,309,270.61 1922.65% 本期将深圳云房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应付职工薪酬 83,467,473.84 846,563.81 9759.56% 本期将深圳云房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应交税费 48,807,248.82 34,639,929.95 40.90% 本期将深圳云房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应付利息 14,166.67 8,137,500.00 -99.83% 本期支付债券利息

其他应付款 207,441,481.52 14,054,885.55 1375.94% 本期将深圳云房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应付债券 - 269,194,545.34 -100.00% 本期债券到期偿还本金

实收资本 916,325,201.00 434,700,500.00 110.79% 本期发行股份，新增股本

资本公积 3,668,508,904.48 167,795,215.00 2086.30% 本期发行股份，新增股本溢价

库存股 - 4,363,425.00 -100.00% 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

营业收入 1,146,753,523.60 441,037,013.71 160.01% 本期将深圳云房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营业成本 984,289,578.81 379,986,009.10 159.03% 本期将深圳云房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营业税金及附加 4,631,991.57 1,445,650.48 220.41% 本期将深圳云房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销售费用 9,682,379.91 6,657,631.98 45.43% 本期将深圳云房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其他收益 1,333,800.00 - 100.00% 收到的政府补助增加

营业外收入 8,058,003.83 13,749,115.25 -41.39% 本期将深圳云房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营业外支出 413,722.29 13,439,565.28 -96.92% 本期将深圳云房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40,515,601.05 -61,890,003.17 34.54%

本期正常业务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增加， 购买

商品支付的现金减少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636,613,887.64 -5,696,467.09 28630.33% 购买深圳云房支付现金对价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576,047,632.57 42,608,232.81 -3598.93% 发行股份募集资金收到现金增加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以下简称“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 ） 已于2017年7月27日完成了标的资产的过户， 详见2017年7月28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的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标的资产过户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71

号）。

目前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已实施完毕，新增股份于2017年10月23日上市。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已实施完毕，新增股份于

2017年10月23日上市。

2017年10月20日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

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公告书》 巨潮资讯网 (http://www.

cninfo.com.cn)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

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

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对2017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7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7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616.81% 至 666.81%

2017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

（万元）

3,739.17 至 4,000

2016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521.64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重大资产重组收购的深圳云房自2017年8月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高庆寿

二〇一七年十月二十四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为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董事胡翔海先生因公未出席本次会议，委托

董事长蔡颖女士代为出席并表决；独立董事宁钟先生因公未出席本次会议，委托独立董事张志勇先生代

为出席并表决；董事周文先生因公未出席本次会议，委托董事张磊先生代为出席并表决；董事陈小华先生

因公未出席本次会议，委托董事台冰先生代为出席并表决。

公司董事长蔡颖女士、总裁胡翔海先生、财务总监张磊先生、会计机构负责人向自力先生声明：保证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17,898,447,887.86 17,249,187,728.53 3.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4,798,583,817.76 4,844,272,168.54 -0.94%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595,126,274.21 26.33% 1,702,861,390.32 17.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7,464,290.09 -104.11% 2,691,089.87 -98.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27,514,239.88 40.44% -50,358,437.64 -66.7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323,783,806.39 -49.8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44 -104.11% 0.0016 -98.7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44 -104.11% 0.0016 -98.7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16% 下降3.87个百分点 0.06% 下降4.32个百分点

注：1、本报告期及年初至报告期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减少，主要系公司上年实现对

原子公司深圳市农产品交易大厦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收益所致；

2、年初至报告期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非后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系公司旗下天津海吉

星蔬菜交易区于2016年12月启动运营，报告期，项目处于培育期，收入较少，相关运营成本及招商费用同

比增加所致；

3、年初至报告期末，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系下属深圳星联贸易业务

及大白菜科技公司供应链业务现金支出增加所致。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50,592,178.13

主要系处置溧阳海吉星股权收益

及下属长沙公司处置绿色金典公

司股权收益。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

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42,743,822.63

主要系公司下属深圳、成都、长沙

等公司收到政府补助所致。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778,096.50

减：所得税影响额 14,975,313.99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3,533,062.76

合计 53,049,527.51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

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

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

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54,312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报告期末持股

数量

报告期内

增减变动

情况

持有有

限售条

件的股

份数量

持有无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

态

数量

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家 28.76% 488,038,510 0 0

488,038,

510

- -

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H 其他 13.03% 221,160,311 0 0

221,160,

311

- -

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 其他 12.71% 215,623,559 0 0

215,623,

559

- -

深圳市远致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22% 88,603,753 0 0

88,603,

753

- -

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G 其他 4.23% 71,833,110 0 0

71,833,

110

- -

广州铁路集团广深铁路实业发展总公司 国有法人 1.19% 20,183,306 0 0

20,183,

306

- -

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19% 20,183,306 0 0

20,183,

306

- -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11% 18,836,700 0 0

18,836,

700

- -

许育峰

境 内 自 然

人

1.06% 17,946,220 0 0

17,946,

220

- -

中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中铁信托·银天

使一期结构化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0.90% 15,282,107 0 0

15,282,

107

- -

中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中铁信托·银天

使二期结构化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0.83% 14,146,973 0 0

14,146,

973

- -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488,038,510 人民币普通股 488,038,510

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H 221,160,311 人民币普通股 221,160,311

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 215,623,559 人民币普通股 215,623,559

深圳市远致投资有限公司 88,603,753 人民币普通股 88,603,753

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G 71,833,110 人民币普通股 71,833,110

广州铁路集团广深铁路实业发展总公司 20,183,306 人民币普通股 20,183,306

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83,306 人民币普通股 20,183,306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8,836,700 人民币普通股 18,836,700

许育峰 17,946,220 人民币普通股 17,946,220

中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中铁信托·银天使一期结构化

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5,282,107 人民币普通股 15,282,107

中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中铁信托·银天使二期结构化

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4,146,973 人民币普通股 14,146,973

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之间，以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

股股东和前10名股东之间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 公司实际控制人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代表国家持有股

份（国家股），直接持有深圳市远致投资有限公司100%的股权，该两股东之间

存在关联关系。

2、股东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H、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分红和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G同属富德生命人

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3、股东中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中铁信托·银天使一期结构化证券投资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和中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中铁信托·银天使二期结构化证券

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同属中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4、本公司未知上述其余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是否属于《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股东许育峰通过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17,946,220股股票。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长期股权投资较年初增加33.02%，主要系公司对农产品流通产业基金注资5亿元所致；

2、预付款项较年初增加85.11%，主要系下属深圳星联及大白菜公司开展贸易业务预付采购款增加所

致；

3、应收账款较年初减少34.82%，主要下属国际食品公司收回部分历史租金及南昌公司收回部分商铺

销售款所致；

4、其他非流动资产较年初减少56.34%，主要系下属长沙公司、岳阳公司将预付土地款结转至无形资

产所致；

5、应付股利较年初减少91.58%，主要系下属长沙公司应付少数股东股利减少所致；

6、长期应付款较年初增加126.37%，系下属安庆海吉星收到少数股东长期借款所致；

7、年初至报告期末销售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81%，主要系下属天津海吉星开业相关费用增加及广西

海吉星蔬菜区开业招商费用增加所致；

8、年初至报告期末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减少73.95%，主要系下属果菜公司计提坏账准备减少所

致；

9、年初至报告期末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减少62.02%，主要系公司上年实现转让交易大厦公司股权收

益所致；

10、年初至报告期末营业利润较上年同期减少71.65%，主要系下属部分公司开业，销售费用增加及

投资收益减少所致；

11、年初至报告期末营业外支出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系报告期深圳海吉星支付扶贫捐赠相关款项

及南昌市场部分经营区域调整支付商户补偿支出增加所致；

12、年初至报告期末收到的税收返还较上年同期减少44.89%，主要系下属果菜公司出口业务减少，

税收返还减少所致；

13、年初至报告期末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53.22%，主要系下属深圳星联

贸易业务及大白菜科技公司供应链业务采购支出同比增加所致；

14、年初至报告期末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39.27%，主要系公司使用募集资金购买

银行保本理财产品，报告期到期产品规模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15、年初至报告期末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同比减少98.71%，主

要是上年同期宁夏海吉星收到资产转让款所致；

16、年初至报告期末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88.59%，主要公司

上年同期收到交易大厦股权转让款所致；

17、年初至报告期末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91.76%，主要系下属公司收到

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同比减少所致；

18、年初至报告期末投资支付的现金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38.16%，主要系公司向农产品流通产业基

金注资所致；

19、年初至报告期末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93.76%，主要系公司对联营

企业借款减少所致；

20、年初至报告期末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同比增加110.69%，主要是下属天津海吉星、安庆海吉星收

到少数股东增资款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关于出资设立深圳市农产品流通产业发展投资企业（有限合伙）的事项

经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设立深圳市农产品流通产业发展投资企业 （有限合

伙）（以下简称“合伙企业” ），募集资金用于投资农产品流通基础设施建设及农产品流通项目。合伙企业

已收到各合伙人按合伙协议要求应缴纳的首期出资人民币67,500万元，其中，公司出资人民币50,000万

元。

报告期，合伙企业已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和《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要

求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 （详见公司于2016年2月6日、11月29日、2017年5月8日、9月22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公告）

2、关于拟公开挂牌转让中农网8.36%股权暨重大资产出售的事项

公司直接和间接持有深圳市中农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农网” ）39.29%股权，为进一步集中资

源，公司拟公开挂牌转让中农网8.36%股权。 2017年6月27日下午交易时段结束后，卓尔云商供应链（武

汉）有限公司及卓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卓尔发展投资有限公司、闫志先生与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

市海吉星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框架协议。 卓尔云商供应链(武汉)有限公司拟以现金约3.07亿元

（中农网注册资本为50,900�万元，该对价系每1元注册资本对应7.22元）的价格参与中农网8.36%的股权

公开挂牌竞价程序。 （鉴于涉及公开挂牌转让该等股权，框架协议不代表对受让方和成交价格的确认）

鉴于上述股权所对应的中农网营业收入规模触发《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相关标准，公司将严格按照重大资产重组及国有资产监管规定履行相关义务和程序。 本次重大资

产出售事项所涉及的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决策、履行国有资产监管等相关程序是否能获得通过，以及履

行公开挂牌程序后最终摘牌方及摘牌价格均存在不确定性。（详见公司于2017年6月28日、7月5日、7月12

日、7月19日、7月26日、7月28日、8月4日、8月11日、8月18日、8月25日、8月28日、9月4日、9月11日、9月18

日、9月25日、9月27日、10月18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

讯网上刊登的公告）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该事项尚在推进中。

3、关于深深宝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深圳市深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持有其19.09%股权，以下简称“深深宝” ）正在推进重大资产重

组事项，其方案初步拟定为深深宝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视情况募集配套资金，具体交易方式仍在商谈中，

尚未最终确定。 本次重组涉及的标的资产为深圳市粮食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粮集团” ）的全部股

权。 （深深宝及深粮集团的实际控制人均为深圳市国资委）深深宝已取得深圳市国资委关于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项目的立项批复，但具体交易方案尚未最终确定，正式协议尚未签署。本事项尚需取得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部门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等相关监管部门的审批， 本次深深宝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确定后，

深深宝与相关方将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必要的决策程序并报相关监管机构审批。 （详见公司于

2017年8月22日、8月29日、9月5日、9月22日、10月21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公告）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该事项尚在推进中。

4、关于全资子公司果菜公司公开挂牌转让益民公司40%股权的事项

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同意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果菜贸易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果菜公司” ） 联合其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深港通果菜运输有限公司将合计持有深圳市益民食品联合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益民公司” ）40%股权连同对益民公司的全部债权委托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

征集求购方，并严格按照国有产权变动相关规定，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质的审计机构和评估机构，

履行清产核资专项审计及资产评估相关工作。 益民公司40%股权及相关债权挂牌底价为5,479.86万元。

截至2017年8月31日首次挂牌信息披露期满时，上述标的未征集到意向受让方。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第五次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全资子公司果菜公司调整公开挂牌转让其参股公司益民公司40%股权挂牌

条件的议案》，同意果菜公司将挂牌底价降低至5,260万元并委托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重新挂牌。 （相关

评估报告及进展情况详见公司于2017年7月20日、8月5日、9月13日、9月16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公告）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该事项尚在推进中。

5、关于公开挂牌转让全资子公司吉农公司100%股权的事项

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拟同意公司通过公开挂牌方式转让上海吉农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吉农公司” ）100%股权，并严格按照国有产权变动相关规定，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从

业资质的审计机构和评估机构，履行清产核资专项审计及资产评估相关工作，以不低于评估价格作为挂

牌底价委托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吉农公司100%股权。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相关评估报告及进展情况详见公司于2017年8月28日、10月17日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公告）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该事项尚在推进中。

6、关于公开挂牌转让控股子公司云南东盟公司60%股权的事项

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公司以“股权转让+代偿债务”的方式公开挂牌转让

云南东盟国际农产品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东盟公司” ）60%股权，并严格按照国有产权变动相

关规定，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质的审计机构和评估机构，履行清产核资专项审计及资产评估相关工

作，以不低于评估价值作为挂牌底价委托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云南东盟公司60%股权。（详

见公司于2017年9月27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

刊登的公告）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该事项尚在推进中。

7、布吉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城市更新项目

详见公司于2017年4月24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的《2016年度报告》第五节重要事项 十八、其他重

大事项的说明。

8、民润公司资产及债务处置事项

详见公司于2017年8月28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的《2017年半年度报告》第五节重要事项 十六、其

他重大事项的说明。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

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

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对2017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

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八、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九、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十、履行精准扶贫社会责任情况

1、三季度精准扶贫概要

（1）落实扶贫资金：2017年7到9月，公司共投入119.3万元作为精准扶贫资金，该笔资金已正式拨付

到龙川县扶贫办，明确资金使用计划，并加强扶贫专项资金的督管，确保扶贫资金用到实处。

（2）人居环境改善：完成竹园片区、洋塘片区道路硬底化工程约3.2公里，全村总计完成道路硬底化

工程6公里，解决大部分村民日常生活生产出行难的问题。

（3）产业发展扶贫：推进以“禽畜养殖”的产业扶贫项目，打造“造血式”长期脱贫机制。

（4）危房改造：在梅花村危房改造方面，公司根据《十三五贫困户农改名单》要求，持续对剩余的2/3

危房进行改造。

（5）落实领导责任：公司扶贫小组成员多次前往梅花村，通过召开扶贫工作会议，走访梅花村致富带

头人等方式，深入开展指导调研工作，坚持落实开发扶贫。

2、上市公司三季度精准扶贫工作情况

指标 计量单位 数量/开展情况

一、总体情况 ——— ———

其中：1.资金 万元 119.3

2.物资折款 万元 1.86

3.帮助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脱贫数 人 0

二、分项投入 ——— ———

1.产业发展脱贫 ——— ———

其中： 1.1产业发展脱贫项目类型 ——— 农林产业扶贫

1.2产业发展脱贫项目个数 个 1

1.3产业发展脱贫项目投入金额 万元 0

1.4帮助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脱贫数 人 0

2.转移就业脱贫 ——— ———

其中： 2.1职业技能培训投入金额 万元 0

2.2职业技能培训人数 人次 0

2.3帮助建档立卡贫困户实现就业人数 人 0

3.易地搬迁脱贫 ——— ———

其中： 3.1帮助搬迁户就业人数 人 0

4.教育脱贫 ——— ———

其中： 4.1资助贫困学生投入金额 万元 1

4.2资助贫困学生人数 人 2

4.3改善贫困地区教育资源投入金额 万元 30

5.健康扶贫 ——— ———

其中： 5.1贫困地区医疗卫生资源投入金额 万元 0

6.生态保护扶贫 ——— ———

6.2投入金额 万元 0

7.兜底保障 ——— ———

其中： 7.1“三留守” 人员投入金额 万元 0

7.2帮助“三留守” 人员数 人 0

7.3贫困残疾人投入金额 万元 0

7.4帮助贫困残疾人数 人 0

8.社会扶贫 ——— ———

其中： 8.1东西部扶贫协作投入金额 万元 0

8.2定点扶贫工作投入金额 万元 0

8.3扶贫公益基金投入金额 万元 0

9.其他项目 ——— ———

其中： 9.1.项目个数 个 0

9.2.投入金额 万元 88.3

9.3.帮助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脱贫数 人 0

三、所获奖项（内容、级别） ——— ———

3、后续精准扶贫计划

（1）工作计划：

①村道亮化项目：为方便梅花村村民出行，解决村民夜间出行难的问题。公司将于2017年第四季度完

成梅花村主道亮化工程。

②危房改造项目：根据建档立卡对应的梅花村危房改造计划，2017年完成《十三五贫困户农改名单》

剩余2/3危房改造。

③文化活动中心和文化活动广场项目：为丰富梅花村村民业余文化生活，为梅花村村民提供便利。公

司将于2017年第四季度启动梅花村文化活动中心和文化活动广场建造项目。

④村标准化卫生站建设项目：为改善村民医疗卫生条件，让村民享有基础的健康检查服务。公司将于

2017年第四季度完成村标准化卫生站建设项目。

⑤禽畜养殖产业扶贫项目：2017年第四季度，公司计划完成“禽畜养殖项目” -土鸭养殖场产业扶贫

项目，协助梅花村打造优秀农产品产业基地，积极打通梅花村外界交流渠道，积极探索建立“造血式” 长

效脱贫机制。

（2）保障措施：

①加强领导，提高认识：梅花村成立新农村建设领导小组，负责全村新农村建设工作的规划、知道、协

调、督促和落实，并确定专人具体抓落实，转变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提高工作效率，确保新农村建设各项

目标任务的落实。

②加强宣传，营造氛围：采取多形式多途径全面动员、广泛发动，深入宣传村两委建设、新农村建设是

一项“惠民工程” 、“民心工程” 。 要坚持典型引路，挖掘推广一批新农村建设的先进典型，以点带面，激发

农民的积极性，使农民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主体。

③多方参与，确保投入：在积极争取上级资金支持的同时，全面整合项目、资金、技能等资源，建立多

方参与的多元化投入机制，充分调动村民参与新农村建设的积极性，鼓励和引导农民对直接受益的公共

设施建设投资、投劳。

（本页仅用于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蔡颖

日期：2017年10月25日

证券代码：

000061

证券简称：农产品公告编号：

2017－105

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10月24日（星期二）上午10:00在深圳市

福田区深南大道7028号时代科技大厦东座13层公司海吉星会议室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 会

议通知于2017年10月20日以书面或电子邮件形式发出。会议应到董事13人，实到董事9人。董事胡翔海先

生因公未出席本次会议，委托董事长蔡颖女士代为出席并表决；独立董事宁钟先生因公未出席本次会议，

委托独立董事张志勇先生代为出席并表决；董事周文先生因公未出席本次会议，委托董事张磊先生代为

出席并表决；董事陈小华先生因公未出席本次会议，委托董事台冰先生代为出席并表决。公司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蔡颖女

士主持，经全体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并逐项表决，通过以下议案：

一、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

详见公司于2017年10月25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的 《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公告编号：

2017-106） 以及刊登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的

《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公告编号：2017-107）。

同意票数13票，反对票数0票，弃权票数0票。

二、关于同意控股子公司南昌公司公开挂牌转让结算大楼资产的议案

详见公司于2017年10月25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

巨潮资讯网的《关于控股子公司南昌公司公开挂牌转让结算大楼及药检大楼资产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7-108）及刊登在巨潮资讯网的相关评估报告。

同意票数13票，反对票数0票，弃权票数0票。

三、关于同意控股子公司南昌公司公开挂牌转让药检大楼资产的议案

详见公司于2017年10月25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

巨潮资讯网的《关于控股子公司南昌公司公开挂牌转让结算大楼及药检大楼资产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7-108）及刊登在巨潮资讯网的相关评估报告。

同意票数13票，反对票数0票，弃权票数0票。

四、关于召开2017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详见公司于2017年10月25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

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召开2017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17-109）。

同意票数13票，反对票数0票，弃权票数0票。

特此公告。

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七年十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0061

证券简称：农产品 公告编号：

2017－108

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

子公司南昌公司公开挂牌转让结算

大楼及药检大楼资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10月24日上午10:00在公司海吉星会议

室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七会议，董事会分别以1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控股

子公司南昌公司公开挂牌转让结算大楼资产的议案》和《关于同意控股子公司南昌公司公开挂牌转让药

检大楼资产的议案》，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南昌深圳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昌公

司” ）以南昌市场内“结算大楼”与“药检大楼”作为标的资产（含分摊的土地使用权），委托深圳联合产

权交易所分别公开挂牌征集求购方，挂牌底价均不低于资产评估价值（评估基准日为2017年8月31日）。

董事会授权管理层办理公开挂牌相关程序，明确挂牌方案，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上述事项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相关资产的基本情况

（一）结算大楼资产的基本情况

1、结算大楼资产位于江西省南昌市青云谱区朱桥东路，南昌公司所属市场一期3号门与6号门之间，

东临航空路，西临市场一期蔬菜交易区。 大楼为六层，性质为商业办公楼，一层为商铺（作为市场菌菇品

种交易场地），二至六层为办公（暂时空置）。 结算大楼建筑面积为3,623.42平方米，使用期限至2046年7

月13日，资产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不存在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

措施。 该资产房产预售证正在办理当中。

2、账面价值：结算大楼资产的账面原值为857.96万元，已计提累计折旧或摊销123.28万元，账面净值

为734.68万元；

3、评估价值：根据深圳市鹏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具有证券从业资质）出具的《南

昌深圳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有限公司拟进行资产转让所涉及的江西省南昌市青云谱区朱桥东路结算大

楼房地产价值评估报告》，结算大楼资产评估价值为2,284.31万元（评估基准日为2017年8月31日）。

（结算大楼资产的评估报告详见公司于2017年10月25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告）

（二）药检大楼资产的基本情况

1、药检大楼资产位于江西省南昌市青云谱区朱桥东路，南昌公司所属市场一期3号门与6号门之间，

东临航空路，西临市场一期蔬菜交易区。 大楼为六层，性质为商业办公楼，一层为商铺（作为市场菌菇品

种交易场地），二至六层为办公（暂时空置）。 药检大楼建筑面积为4,176.51平方米，使用期限至2046年7

月13日，资产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不存在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

措施。 该资产房产预售证正在办理当中。

2、账面价值：药检大楼资产的账面原值为988.93万元，已计提累计折旧或摊销142.10万元，账面净值

为846.83万元。

3、评估价值：根据深圳市鹏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具有证券从业资质）出具的《南

昌深圳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有限公司拟进行资产转让所涉及的江西省南昌市青云谱区朱桥东路药检大

楼房地产价值评估报告》，药检大楼资产评估价值为2,641.4万元（评估基准日为2017年8月31日）。

（药检大楼资产的评估报告详见公司于2017年10月25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告）

三、相关资产的转让方案

（一）转让方式

南昌公司以结算大楼与药检大楼（含分摊的土地使用权）作为标的资产，委托深圳市鹏信资产评估

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具有证券从业资格）以2017年8月31日为基准日分别进行资产评估，并以不

低于资产评估价值作为挂牌底价委托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分别公开挂牌转让。

（二）相关资产的债权债务情况

本次结算大楼和药检大楼资产均不涉及债权债务转移。

（三）员工安置

本次结算大楼与药检大楼资产的转让过程中均不涉及员工安置问题。

四、资产转让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南昌公司转让结算大楼和药检大楼主要为了为盘活存量资产， 集中资源支持南昌市场后续发

展。

本事项涉及的财务影响尚须根据公开挂牌成交结果确定。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 南昌深圳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有限公司拟进行资产转让所涉及的江西省南昌市青云谱区朱桥东

路结算大楼房地产价值评估报告

3、 南昌深圳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有限公司拟进行资产转让所涉及的江西省南昌市青云谱区朱桥东

路药检大楼房地产价值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十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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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2017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17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公司定于2017年11月9日（星期四）下午14:30召开2017年第四次

临时股东大会。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17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7年11月9日（星期四）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7年11月9日上午9:30-11:30，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7年11月8日下午15:00至2017年11月9

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

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17年11月1日（星期三）；

7、会议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或其代理人；

于股权登记日2017年11月1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公司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

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8、现场会议地点：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7028号时代科技大厦东座13楼农产品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审议《关于公开挂牌转让全资子公司吉农公司100%股权的议案》。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及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相关内容及

进展情况详见公司分别于2017年8月28日、2017年10月17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上的《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开挂牌转让全资子公司吉农公司100%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79）、《深圳市农产品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公开挂牌转让全资子公司吉农公司100%股权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7-102）， 以及

公司分别于2017年8月28日、2017年10月17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的相关独立董事意见、 吉农公司清产

核资专项审计报告与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及说明。

三、提案编码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

可以投票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公开挂牌转让全资子公司吉农公司100%股权的议案》 √

四、会议登记等事项

1、登记时间：2017年11月8日（上午9:00－12:00，下午14:00－18:00）和11月9日（上午9:00－12:

00，下午14:00－14:30）。

2、登记方式：

（1）法人股东须持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2）原件（如法定代表人亲自出席则无需提供）、

证券账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及出席人身份证原件办理登记手续；

（2）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原件、证券账户卡原件；代理人须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委托人授权委

托书（详见附件2）原件、身份证复印件、证券账户卡复印件办理登记手续；

（3）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登记时间以收到传真或信函时间为准）。 传真登记请

发送传真后电话确认。

3、登记地点：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7028号时代科技大厦东座13楼董事会办公室。

4、会议联系方式

（1）邮政编码：518040

（2）联系人：江疆、裴欣

（3）联系电话：0755-82589021

（4）指定传真：0755-82589099

5、其他事项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所有股东的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 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

cninfo.com.cn）参加投票。 参加网络投票时涉及具体操作需要说明的内容和格式详见附件1。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3、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4、独立董事关于公开挂牌转让全资子公司吉农公司100%股权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七年十月二十五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0061” ，投票简称为“农

产投票” 。

2、议案设置及意见表决：本次股东大会提案为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17年11月9日的交易时间，即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17年11月8日下午15:00，结束时间为2017年11月9日

下午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

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

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

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身份证号码：__________________） 代表我个人（单位）出席

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于2017年11月9日召开的2017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本人（单位）

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投票。 若本人（单位）没有对表决意见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可行使酌情裁量

权，以其认为适当的方式投票赞成或反对某议案或弃权。本人（单位）对下述议案的投票意见如下：（以下

为非累积投票提案，请在相应表决意见栏目打“√” ）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1.00

《关于公开挂牌转让全资子公司吉农公司100%股权的

议案》

√

委托人（签名/法定代表人签名、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或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户：

委托人持有股数： 股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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